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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及范围
本技术协议详细描述了百色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站用电源专业设备零星维修服务的相关严格要求，以确保维修服务的高质量和高效性。
一、百色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站用电源专业设备零星维修服务范围
	序号
	项目
	位置
	数量(项)
	服务内容
	备注

	1
	变电管理二所2025年零星修理项目
	无
	1
	变电管理二所2025年零星修理项目：对站用电源专业故障设备进行维修服务。
	


服务方式
 
1. 返厂维修服务
    应对服务内容中的设备进行维修、调试，以使其具备考核的状态。维修、调试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下列任一种方式进行：
    投标方必须按照合同约定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合同设备的维修、调试工作，不得无故拖延工期。若因投标方自身原因导致维修进度滞后，每延迟一天，投标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的一定比例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
    招标方安排第三方负责合同设备的维修、调试工作，投标方提供维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投标方设备特点对第三方开展维修工艺及关键点培训，以及维修调试返厂指导。投标方应确保培训的全面性和有效性，若因培训不到位导致维修工作出现问题，投标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如在招标方或招标方安排的第三方按照投标方返厂服务人员的指导进行维修、调试的情况下出现维修、调试不成功和（或）造成合同设备损坏的情况，投标方应承担责任，并在规定时间内免费进行修复或更换损坏部件。
    双方应对合同设备的维修、调试情况共同及时进行详细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维修进度、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等，以备后续查验。
   如果维修设备不合格，招标方有权要求投标方重新修理，且投标方应在接到通知后的特定时间内开始重新维修工作，否则将承担进一步的违约责任。
 
三、质量保证
 
    除专用合同条款和（或）供货要求等合同文件另有约定外，合同设备整体质量保证期为验收之日起 12 个月。如对合同设备中关键部件的质量保证期有特殊要求的，买卖双方可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无论合同设备何时验收，其质量保证期最长为签署验收款支付函后 12 个月。
    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合同设备出现故障，投标方应自负费用提供质保期服务，对相关合同设备进行修理或更换以消除故障。更换的合同设备和（或）关键部件的质量保证期应重新计算。但如果合同设备的故障是由于招标方原因造成的，则对合同设备进行修理和更换的费用应由招标方承担。投标方应在接到故障通知后的特定时间内响应并开始维修工作，否则将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质量保证期届满后，招标方应在 7 日内或专用合同条款另行约定的时间内向投标方出具合同设备的质量保证期届满证书。若招标方未按时出具证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如在验收款支付函签署后 12 个月内由于招标方原因合同设备仍未能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则买卖双方应在该 12 个月届满后 7 日内或专用合同条款另行约定的时间内签署结清款支付函。若因招标方原因导致未能签署结清款支付函，招标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四、其他要求：
 
4.1 技术服务单位应明确项目负责人及其联系方式，并告知百色供电局项目负责人。若项目负责人发生变更，应在变更后的特定时间内通知百色供电局，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
4.2 技术服务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并整体通过验收达标。若未能按时完成项目或验收不达标，技术服务单位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并采取有效措施在规定时间内整改至达标为止。
4.3 要求工期：自合同签订日起至一年时间止。在工期内，技术服务单位应定期向百色供电局汇报项目进展情况，如有重大问题应及时沟通协商解决。若因技术服务单位原因导致工期延误，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4.4 项目负责人：唐任华，联系方式：18278613643。

